
“劳动纠纷”常考点

一、劳动纠纷的常见类型

劳动合同纠纷：包括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方面的争议。例如，用人

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违反合同约定提前离职等。

劳动报酬纠纷：涉及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劳动报酬的支付问题。如用人单位拖欠工资、

克扣工资，或者在加班工资计算、奖金发放等方面与劳动者产生分歧。

社会保险纠纷：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在社会保险待遇的享受方面

存在争议，像劳动者失业后无法正常领取失业金，因单位未缴工伤保险导致工伤后赔偿问题

等。

劳动保护与安全卫生纠纷：用人单位未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

防护用品，或者劳动者在工作中因劳动保护措施不到位而受到伤害，进而引发纠纷。

二、劳动纠纷的解决途径

协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就争议的解决进行友好协

商。如果协商一致，可以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协议书对双方

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

劳动仲裁：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协商或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后

不履行，都可以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由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根据劳动法律、法规，

除特定情形外，未经劳动仲裁程序，当事人不得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劳动争议诉讼：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三、相关法律依据及原则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如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劳动者平等竞争原则、特殊劳动保护原则

等。在处理劳动纠纷时，要依据这些原则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平公正。

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若劳动合同的订立违

反这些原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从而引发劳动纠纷。例如，用人单位免除自己

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等均属无效条

款。



易混点辨析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劳动关系用工主体符合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劳动者受用

人单位劳动管理，有报酬，享受社会保险等待遇，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劳务关系

是平等主体间就劳务与报酬达成的协议，双方地位平等，无隶属关系，关系往往呈临时性、

短期性、一次性，劳动者一般没有社会保险等待遇。

劳动仲裁与一般仲裁：劳动仲裁是解决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除特定情形外），由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受理，其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一般仲裁则是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由仲裁机

构进行裁决，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二者在受理范围、程序

等方面存在差异。


